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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as given robots a new intelligent space, and the

virtual 3D world realized by the metaverse has brought more possibilities to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robots. While robots and the metaverse bring convenience to human beings, they also create a new

eth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machines and humans in the metaverse. In the identity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s and robots, humans still need to assume the main respons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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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人工智能伦理问题探究——基于机器人、元宇宙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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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人工智能的发展，赋予了机器人新的智能空间，而由元宇宙实现的虚拟的 3D 世界则给人工智

能和机器人带来了更多可能。机器人和元宇宙在给人类带来便捷的同时，也产生了机器与人在元宇

宙中新的伦理关系。在人与机器人机交互的同一性关系中，人类依然需要承担主体责任。

关键词：机器人；元宇宙；机器人伦理；人工智能

1.引言

科学技术的发展在社会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现代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改变了时代的面貌和人

们的日常生活。人工智能已经成为当代计算机技术的变革前沿，深刻融入到各行各业赋能增值，从

国家部委的实验室改革到江苏省科技十四五规划中都提出了人工智能相关领域。元宇宙可以追溯至

20 世纪 90 年代，在疫情期间，虚拟化的人类社会到达到了阈值，因此 2021 年也自然被定义为元宇

宙初年。人工智能的技术对元宇宙集成来说具有重要意义，并且在元宇宙中机器人将以虚拟化的形

式存在，这必然带来关于人与机器的关系、人的本质、机器及其算法情感道德等问题的新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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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机器人视角下的科学技术伦理问题

一般意义来讲，科学是重要的生产力，技术是实现生产力的重要途经。有关科学的概念，伟大

的思想家马克思表示：科学属于人类经验的范畴，自然的科学一般都包含人类的科学[1]。归纳起来，

科学是特殊的人文。关于技术，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人与自然的具体实践中，技术发挥着重要的

作用，技术是从人类需求出发的，具体而言是在实践中总结具体的实践经验，总结其实践中的科学

原理，根据这些创造发明、手段、方式、方法等相加而成。科学与技术是具有相互作用的[1]，并且

基础研究在科学体系与技术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由于科学研究的发展，科技研究在结构与功能上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再是传统意义上探索

宇宙的奥秘作为唯一目的，其中也夹杂很多其它的需求，也包括科学研究组织者自身。研究过程中

研究者的崭新的思辨理念可能会与当时的法律及道德观念相冲突，并且科技活动并非站在价值这个

杠杆的中间点，其中也需要有普遍的道德准则与规范等的约束[2]。如此所产生的一个有争议的话题，

便是科技伦理。具体而言，一个重要的例子是机器人自身的科技伦理，在机器人伦理世界中，需要

进行关注的是机器人在无自主性的情况下，与之相关人类的责任，在具体的伦理道德规则面前，机

器人需要遵守什么？随着机器人自动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其独立性也不断的增强，在这些因素的前

提下，又延伸出来一个问题，作为机器人而言能否像人类实践活动一样呢？在行为过程中能否具有

某种道德能动性，或者说机器人能否成为道德能动者或伦理能动者[3]。

机器人伦理随着机器人类型多样化，在日常生活、医疗保健、军事战争等产生多方面影响，可

能性伦理风险可主要概括为两类，一类是物理性风险，另一类是非物理性风险[4]，因此对机器人的

权利也需要进行限制[5]。近年来人与机器人进行交互时所产生的伦理问题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

关注，国外学者英国计算机专家诺埃尔·夏基教授就曾呼吁人类应该尽快制定机器(人)相关方面的

道德伦理准则[6]。尤其是在具体应用中对算法推荐伦理失范动因以及人机共处方式进行追问与探

讨，以及人机的相处模式与关系走向[7]。近年来服务型机器人发展迅速，这种机器人的人机交互在

法律、道德、情感方面的风险也十分典型，例如儿童看护机器人、助老机器人的情感依赖分享，助

理机器人、演艺机器人等社会机器人法律风险， AI 绘画机器人的艺术版权问题等

[8][9][10][11][12]。

3.人工智能下的机器人

机器的产生与发展与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是相互促进的，恩格斯指出，“数学：辩证的辅助手

段和表达方式”[13]。机器的出现逐渐可以取代的是一些更为复杂的工作、计算等，同时人工智能

带来的复杂性和学习性思维能够在大数据和云计算处理时更具优越性，为人类节约成本并提供更高

效工作。但是机器人本身是并不具备承担责任的能力，作为机器人伦理的主体，在人工智能的迅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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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机器人演变的更加智能化、拟“人”化，机器是否需要承担与人一样的责任？机器对人类

使用者甚至设计者，以及其他机器产生和带来的一系列行为后果，是否与开发和使用人类无关？这

一解答需要关注人与机器人的区别。

透过世界的发展，人与世界存在着什么关系？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一般而言，人与世界的关

系其中具有自由。对自由的人本身的定义，更多成为一个聆听的，欣赏这个世界的，并非常见的世

界的创造者、利用者以及消费者[14]。机器二字在古时候的解释是分开而行的。18 世纪以来的机械

论哲学试图以“普遍数学”原理在理论上阐述“人是机器”[15]。

科学技术革命反映的是人类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飞跃。18 世纪的第一次科技革命为我们带来

了大机器生产，19 世纪第二次科技革命则带我们走进了电气时代，20 世纪中期至今我们享受着信息

时代的发展，当下智能化时代逐步占据了生活的很多方面，出现了个人(家庭)服务机器人及商用服

务机器人。随着机器人的发展，关于机器定义和选择范围更加广阔，机器人所做的工作也愈来愈复

杂化，在这中间机器人发展的很突出的一个特点是机器人更像人了，也就是仿人机器人。从外观上

看，机器人的发展逐步“类人化”更接近于人类的身体，例如关于放任机器人中的一些复杂设计中

它具有与仿人机器人实体相同的自由度数目和关节结构，骨骼长度也和仿人机器人实体对应部位几

何长度相等[16]。从其使用的机能上，机器人与人的身体有很大的不同，这种不同主要表现在意识

形态上，人如何产生人的意识，而机器人的意识是什么？人脑在意识中发挥者重要作用，是意识的

机能，机器人是否也一样？人类具有一定的欲望和不同的价值观念，这二者也成为了发生冲突的矛

盾点，而这些存在的基础便是自我意识。

那么机器人真的可以有意识吗？他的意识的来源和人类一样吗？“机器人三原则”是由美国作

家艾萨克·阿西莫夫提出的，在发展中关于机器人学(Robotics)的概念也首次出现。其中第二定律是

机器人必须服从人类命令，这一命令的例外是与第一法则发生冲突，这一定律已经表明从一开始机

器人是不能有独立的意志的。美国哲学家普特南通过一系列的例子也未能表明机器人都具有意识，

而让机器人有意识是基于“合成有机身体部分的柔软性或硬度”的歧视[17]。此外还有机器人自身

的道德准则。机器人到人类、从思维到交互、从智能思维到社会情感存在、从现实到表象、从正确

到善、从外部标准要好，内在要实践，要从理论到经验和想象[18]，实现如此的一个复杂美好的存

在。在机器人与人的交互中，不仅是物理上的一致性，心灵主要体现在情感交互，而这一交互的过

程也不妨碍机器人是否具有意识，其中所主要衡量的还是法则的牵制，牵制的主体依旧是人。

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这一概念是在 1956 年达特茅斯会议首次提出的。人工智能是

多种学科交叉的产物[19]。人工智能是通过对数据的不断收集，对信息的提取的基础上，通过技术

的发展不断对自己改进的一种系统或者机器[20]。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也产生了很多问题。人工

智能与哲学的关系中，人工智能在根基的意义上具有认识论的性质。心智哲学家丹尼特讲述“人工

智能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哲学”[21]。其发展过程是机器不仅能模仿人的思维，也在人工智能的发展

中起着“查漏补缺”的功能，人工智能在发展中也不可能完全等同于人类智能，而是对于人类智能

中所需要的某些功能和属性的增强以及补充延伸功能。人工智能的潜在风险问题有多个方面，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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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安全问题外，还存在着风险的时代性和风险的全球性[10]。人工智能的哲学问题已不再是人

工智能的本质问题，而是关于人的意向性、概念框架等问题，人工智能只不过是人类智能的特殊的

实现方式[22]。同时人工智能也面临着不确定性推理等，不仅是推理的本身不确定性，也有对于计

算机所不能应付的环境的变化，不能承受例如内部元件损坏所产生的影响，但人脑在这方面却显示

着优越性[19]，在智能计算的理论体系中，人类的智慧是智能的源泉，计算机是人类智能的赋能。

这些都从侧面表明人的主体地位，即人工智能本身并没有创造，只是对工具的更新使用。

4.人工智能下的元宇宙

元宇宙技术是由多个技术组合等并发而成的交叉应用组合系列。关于元宇宙的基本元素主要是

“协作关系、生产资料、技术体系、经济体系”[20]。是一种融合多种新技术的新型互联网应用和

社交形态。它具有多技术性、社会性和超时空性等特点[23]。2021 年 10 月 29 日脸书(Facebook)创

办人扎克伯格(Zuckerberg)宣布将 Facebook改名为Meta，这一更名一时成为全球热议的一个话题。

元宇宙离我们很近，2022 年 6 月北京大学新媒体研究院举办了元宇宙毕业典礼，2022 年 9 月南京信

息工程大学成立了元宇宙工程系。

元宇宙，是一个 3D 的虚拟的世界，在元宇宙中的并不是我们现实的人，而是一个虚拟的世界，

在这个世界可以工作、生活、娱乐，拥有不同身份，选择另一种生活，享受平行宇宙的不同体验。

这个世界将一直存在，来去自由。现阶段，人工智能在元宇宙的应用体现在数字孪生、数字虚拟人、

个性化数字化身和无障碍沟通这四个方面之中[20]。在元宇宙中人工智能可以代替人的本体进行上

述活动，例如我们可以在现实世界里面睡觉，而人工智能分身可以帮我们工作，交朋友，甚至约会。

如此虚拟和现实之间的碰撞，在元宇宙中也会产生很多风险，因此元宇宙将是对人类“人性”的巨

大考验。

在人工智能的时代，人在元宇宙的发展中占据核心和主导作用。再具体一点，元宇宙的机器人

相对目前现实世界的机器人是怎样？可能更具“人类”感。不仅体现在物理操作上面，其中也体现

在一些具体的意识操作层面。在元宇宙的世界中，人们或许会在寻求满足自我需要的过程中，发生

冲突，进而可能导致社会处于混乱状态，并且可能会出现侵权行为等[24]，这些都是需要去考虑的。

当然每一次的科技革命都会引发社会变迁、权利变动和伦理革新，元宇宙的出现也不例外，其中主

要有数据伦理冲击，在感知的数字化世界中的生命与神经伦理挑战，不仅如此还会产生虚拟现实之

间的难以平衡的界限，会产生虚假伪造等社会认知伦理和精神伦理层面的颠覆性影响等[25]。归纳

起来其主要面临的挑战问题有如何明确基本框架、元宇宙高度垄断、虚实世界的关系、隐私和数据

安全等[26]。元宇宙由于底层架构技术——区块链技术的应用和发展，其中会产生一大问题便是会

与用户数据隐私保护之间存在一定的冲突，加之用户虽然在元宇宙中可以自由选择性别、年龄、种

族、社会阶层等等，但这实际上可能进一步加剧元宇宙中的弱势群体的处境。更重要的一点，元宇

宙可能导致用户个体意识被操纵，进而影响人类自主性。关于元宇宙行为承担者其追溯的根源是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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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人本身的行为，所产生的道德甚至法律后果也都是自然人所承担的[24]。

5.结语

科学技术是社会发展的巨大动力，也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当前人工智能的进步发展也带来

很多困难和挑战，主要体现在政治、社会和经济等方面。人工智能背景下尤其是机器人的发展让人

在享受生活中处处可见智能便利，实时感受科技的进步，但同时也在人机交互中感受到了机器人逐

渐“人”化的威胁，其中便存在着科技伦理这一问题。元宇宙让人感受到了现实与虚拟相互融合的

世界，元宇宙也存在着隐私、数据安全等问题，但在元宇宙的主体中制定相关规则和切实承担责任

的还是应该是自然人。理性还是否能与人的心灵和谐共存，机器人是否具有人的心灵？至少在阿西

莫夫的机器人三定律看来，机器人在虚拟的世界中依旧是人类所主导，人类必须承担起主体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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